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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５０

证券简称：华东电脑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９

上海华东电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完成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 发行数量：

１５０

，

７１３

，

３８７

股

２

、 发行价格：

１１．５８

元

／

股

３

、 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和限售期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

（

股

）

限售期

（

月

）

限售期截止日

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

７１，８４９，７４１ ３６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３

日

宋世民

２９，９３７，３９２ ３６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３

日

张为民

１４，５４１，０１９ ３６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３

日

郭文奇

１４，５４１，０１９ ３６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３

日

周彬

４，９６１，０５４ ３６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３

日

薛雯庆

４，９６１，０５４ ３６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３

日

李仲

４，９６１，０５４ ３６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３

日

谢瀚海

４，９６１，０５４ ３６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３

日

４

、预计上市流通时间：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向各发行对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流通，该部分新增

股份预计可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４

日。

５

、资产过户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

日，交易各方已完成了置入股权资产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８

日，中瑞岳华会

计师事务所对本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中瑞岳华验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２２３

号《验资报

告》。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１

、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本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０

日召开董事会六届八次会议、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召开董事会六届十次会议、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６

日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和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召开董事会六届二十四次会议、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召开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议案。

２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３

日，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

２０１２

年第

５

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有条件审核通过了本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中国证监会印发了《关于核准上海华东电脑股份有限公司向华东计算技术

研究所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８１９

号），核准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

项。

（二）本次发行情况

１

、发行方式：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Ａ

股股票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方式。

２

、股票类型和面值：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３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对象为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和宋世民等

７

名自然人， 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以其持有的上海华

讯网络系统有限公司

４２％

股权的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 宋世民等

７

名自然人以其持有的上海华讯

网络系统有限公司

４６．１０％

股权的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

４

、 发行数量：

１５０

，

７１３

，

３８７

股，其中向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发行

７１

，

８４９

，

７４１

股；向宋世民发行

２９

，

９３７

，

３９２

股、向张为民发行

１４

，

５４１

，

０１９

股、向郭文奇发行

１４

，

５４１

，

０１９

股、向周彬发行

４

，

９６１

，

０５４

股、向薛雯庆发行

４

，

９６１

，

０５４

股、向李仲发行

４

，

９６１

，

０５４

股、向谢瀚海发行

４

，

９６１

，

０５４

股。

５

、 发行价格：

１１．５８

元

／

股

本次发行价格按本公司董事会六届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

均价确定。

６

、 锁定期

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承诺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

宋世民等

７

名自然人承诺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已持有华东电脑

７６

，

３１５

，

９２５

股股份，对于华东计算技术

研究所持有的上述股份，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承诺自非公开发行股份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

７

、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本次发行的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８

日，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本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行了验资，

并出具了中瑞岳华验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２２３

号《验资报告》。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登记手续。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置入资产为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持有的上海华讯网络系统有限公司

４２％％

股权和

宋世民等

７

名自然人持有的上海华讯网络系统有限公司

４６．１％

股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

日，上述股权已变更由

本公司持有。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８

日，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本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进行了验资，并

出具了中瑞岳华验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２２３

号《验资报告》。

根据《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

日止，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及自然人宋世民等作为出资的股权均已

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本公司已收到作为出资的该等股权， 对应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１５０

，

７１３

，

３８７．００

元。 本公司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２１

，

７４４

，

８８７．００

元。

（五）保荐人和公司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１

、保荐人（承销商）的结论意见

本次发行股份保荐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结论意见为：华东电脑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有关批

准、核准、实施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华东电脑本

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已按协议履行，华东电脑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过程操作规范，不存在给华东电脑

带来风险和损害的情形。

２

、律师事务所的结论意见

本次发行股份公司律师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的结论意见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经获得交易各方

及相关政府机关的有效批准； 本次重组的标的资产已经办理完毕了相应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和权属过户手

续；华东电脑新增股本已经办理了验资手续；华东电脑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１５０

，

７１３

，

３８７

股股份已在登记公司

完成股份登记手续；本法律意见书披露的后续事项的履行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为

１５０

，

７１３

，

３８７

股，具体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

（

股

）

限售期

（

月

）

１

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

７１，８４９，７４１ ３６

２

宋世民

２９，９３７，３９２ ３６

３

张为民

１４，５４１，０１９ ３６

４

郭文奇

１４，５４１，０１９ ３６

５

周彬

４，９６１，０５４ ３６

６

薛雯庆

４，９６１，０５４ ３６

７

李仲

４，９６１，０５４ ３６

８

谢瀚海

４，９６１，０５４ ３６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向各发行对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在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流通，该部分

新增股份预计可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４

日。

（二）发行对象情况

１

、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

１

）华东计算计算研究所

法人名称：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二研究所）

法人类型：事业法人

法人代表：游小明

注册资本：无注册资本（开办资金为人民币

４

，

４８３

万元）

注册地：上海嘉定区嘉罗路

１４８５

号

税务登记证号：国地税沪字

３１０１１４４２５１６００１８

成立时间：

１９５８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主要业务范围：计算机系统研制与相关产品开发、网络技术开发、集成电路设计、电子信息系统集成、电

子信息产品开发、电子信息工程设计、计算机及软件测评、相关专业培训与技术培训、《计算机工程》出版。

（

２

）宋世民

宋世民先生，中国国籍（无其他国家居留权），

１９６７

年

２

月出生，身份证号码为

３１０１０５１９６７０２２４＊＊＊＊

，

住所为上海市徐汇区广元西路

９８

号

２１Ｂ

室，原持有华讯网络公司

１７．５％

的股权。研究生学历，中欧国际工商学

院

ＥＭＢＡ

。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０

年就职于华讯网络公司，担任董事、副总经理职务；自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８

日起担任华讯

网络公司董事、总经理职务。

（

３

）张为民

张为民先生，中国国籍（无其他国家居留权），

１９６６

年

５

月出生，身份证号码为

１１０１０８６６０５２＊＊＊＊

，住所

为上海市闸北区东宝兴路

８０８

号，原持有华讯网络公司

８．５％

的股权。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中欧国际工商学

院

ＥＭＢＡ

。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８

日就职于华讯网络公司，担任董事、总经理职务；目前担任华讯网络公司

董事、华东电脑常务副总经理职务。

（

４

）郭文奇

郭文奇先生，中国国籍（无其他国家居留权），

１９６１

年

１１

月出生，身份证号码为

３１０１１０１９６１１１１１＊＊＊＊

，

住所为上海市杨浦区政通路

２４０

弄

１１

号

５０２

室， 原持有华讯网络公司

８．５％

的股权。 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学院

ＭＢＡ

，高级工程师职称。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至今就职于华讯网络公司，担任董事职务。

（

５

）周彬

周彬先生，中国国籍（无其他国家居留权），

１９６１

年

８

月出生，身份证号码为

３１０１０４１９６１０８２１＊＊＊＊

，住

所为上海市徐汇区钦州南路

７６８

弄

２５

号

６０１

室，原持有华讯网络公司

２．９％

的股权。 研究生学历。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至

今就职于华讯网络公司，担任副总经理职务。

（

６

）薛雯庆

薛雯庆先生，中国国籍（无其他国家居留权），

１９６９

年

９

月出生，身份证号码为

３１０１１０１９６９０９３０＊＊＊＊

，

住所为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

７７

弄

９

号

６０１

室，原持有华讯网络公司

２．９％

的股权，上海交通大学

ＥＭＢＡ

。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至今就职于华讯网络公司，曾任质量管理部门经理、工程总监职务，现任工程与质量总监职务。

（

７

）李仲

李仲先生，中国国籍（无其他国家居留权），

１９７３

年

４

月出生，身份证号码为

３１０１０１１９７３０４２８＊＊＊＊

，住

所为上海市长宁区淮海中路

２００６

弄

６

号

２００１

室，原持有华讯网络公司

２．９％

的股权。研究生学历。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就

职于华讯网络公司，担任技术支持中心经理职务；自

２００２

年至今，担任华讯网络公司研发部总经理职务。

（

８

）谢瀚海

谢瀚海先生，中国国籍（无其他国家居留权），

１９７０

年

８

月出生，身份证号码为

６１０１０４１９７００８１１＊＊＊＊

，

住所为上海市徐汇区龙漕路

１４５

号

１００１

室，原持有华讯网络公司

２．９％

的股权。研究生学历。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起至今

就职于华讯网络公司，现任咨询与专业服务部总经理职务。

２

、发行对象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对象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

４４．６２％

的股份。同时，华东计算技术

研究所持有本次公司购买资产

－

上海华讯网络系统有限公司

４２％

的股权，为华讯网络公司单一最大股东；本

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３

、发行对象与本公司的业务联系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后，公司主要业务仍为计算机、电子及通讯设备、系统集成、网络系统、软件开发及

软件工程、咨询与解决方案等。

本公司与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虽属同一行业，但市场划分有明显区别，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主要为国

防建设提供服务，而本公司主要为经济建设提供服务。

为避免同业竞争和规范关联交易，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对于在本次资产重组完成之后其可能与本公司

发生的关联交易做出如下承诺：“本单位与重组后的华东电脑之间将尽可能地避免和减少关联交易。对于无

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本单位承诺将遵循市场化的公正、公开、公平的原则，并依法签

订协议，履行合法程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

关报批程序，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华东电脑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变化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股本性质

１

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

７６，３１５，９２５ ４４．６２

无限售流通股

２

华商盛世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７，５３２，６３４ ４．１６

无限售流通股

３

华商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５，９５７，１５２ ３．３８

无限售流通股

４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３，５６４，０００ ２．０８

无限售流通股

５

王奇志

２，９８１，２２７ １．７４

无限售流通股

６

唐资江

２，６４５，１４０ １．５５

无限售流通股

７

徐文珺

２，３８８，４８７ １．４０

无限售流通股

８

闫嘉耀

２，３３０，９４９ １．３６

无限售流通股

９

李新

２，０２４，５００ １．１８

无限售流通股

１０

陈爽

１，７１０，５１３ １．００

无限售流通股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４

日，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股本性质

１

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

７６，３１５，９２５ ２３．７２

无限售流通股

７１，８４９，７４１ ２２．３３

限售流通股

２

宋世民

２９，９３７，３９２ ９．３０

限售流通股

３

张为民

１４，５４１，０１９ ４．５２

限售流通股

４

郭文奇

１４，５４１，０１９ ４．５２

限售流通股

５

华商盛世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７，５３２，６３４ ２．３４

无限售流通股

６

华商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５，９５７，１５２ １．８５

无限售流通股

７

周彬

４，９６１，０５４ １．５４

限售流通股

８

薛雯庆

４，９６１，０５４ １．５４

限售流通股

９

李仲

４，９６１，０５４ １．５４

限售流通股

１０

谢瀚海

４，９６１，０５４ １．５４

限售流通股

本次发行前后，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仍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本次发行没有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股份性质 证券类别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

１、

国家持有股份

２、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０ ７１，８４９，７４１ ７１，８４９，７４１

３、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４、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０ ７８，８６３，６４６ ７８，８６３，６４６

５、

境外法人持有股份

６、

战略投资者配售股份

７、

一般法人配售股份

８、

其他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０ １５０，７１３，３８７ １５０，７１３，３８７

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

Ａ

股

１７１，０３１，５００ ０ １７１，０３１，５００

Ｂ

股

Ｈ

股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７１，０３１，５００ ０ １７１，０３１，５００

股份总数

１７１，０３１，５００ １５０，７１３，３８７ ３２１，７４４，８８７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本公司资产质量将得到极大改善，主营业务规模将迅速扩大，公司资产规模和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都将大幅增加，持续盈利能力将得到显著提高。

（二）本次发行对本公司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本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规范运作，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本次交易有助于进一步改善公司在业务、人

员、资产、财务、机构方面的独立性。 本次发行完成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并未发生变更。 本公司将继续严格

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加强公司内部控

制制度建设，提高规范运作水平。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人（承销商）

公司名称：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余政

经办人员：王汉魁、李枫、蔡硕

住所：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２８

号民生金融中心

Ａ

座

１７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２７７２５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１２７８８８

（二）公司律师

名称：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李昌道

经办人员：李志强 方晓杰

住所：上海淮海中路

３００

号香港新世界大厦

１３

层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３８７２０００

传真：

０２１－６３３５３２７２

（三）验资机构

名称：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贵彬

经办人员：陈其锁 李娜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Ａ

座

８－９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３９１４１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８３９１５１９０

七、备查文件

１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上海华东电脑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中瑞岳华验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２２３

号）。

２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上海华东电脑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

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３

、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上海华东电脑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

施情况之法律意见书》。

４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及《

Ａ

股前

１０

名股东名册查

询证明》。

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华东电脑股份有限公司向华东计算技术研究所等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８１９

号）以及全部发行申报材料。

备查地点：上海北京东路

６６８

号科技京城东楼

２３

层

联系人：吴志明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３０６０２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２３０６０２０２

特此公告。

上海华东电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

证券简称：空港股份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６３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８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暨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６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在北京天竺空港

工业区

Ｂ

区裕民大街甲

６

号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４

层会议室召开，会

议应出席董事七人，实出席董事七人，董事长田建国先生主持了会议。 会议的

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此议案七票赞成、零票反对、

零票弃权。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

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１２

〕

３７

号）以及北京证监局《关于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

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京证公司发〔

２０１２

〕

１０１

号）文件，结合公司自身情

况，对《公司章程》中部分条款进行了修改，修改内容详见附件。

二、《关于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此议案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

弃权。

为了优化公司融资结构，拓展融资渠道，公司拟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

协会申请发行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２．７

亿元的短期融资券，具体方案如下：

（一）发行人：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二）承销商：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三）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２．７

亿元；

（四）发行利率：按发行时的市场情况决定；

（五）发行期限：不超过

１

年；

（六）发行对象：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机构投资者；

（七）发行目的：补充流动资金、归还银行贷款、调整负债结构；

（八）授权：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在上述发行方案内，根据适用法

律以及届时公司和市场的具体情况， 从维护公司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全权

决定和办理与本次注册发行短期融资券有关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

发行时机、发行额度、是否分期发行及发行期数、发行利率、募集资金投向等具

体发行方案，并签署必要的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公司短期融资券的申请、募集

说明书、承销协议和各种公告），办理必要的手续等。

三、《关于制订

＜

反舞弊管理制度

＞

的议案》。此议案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

票弃权。

四、《关于制订

＜

举报投诉和举报人保护制度

＞

的议案》。 此议案七票赞成、

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五、《关于制订

＜

重大风险预警制度

＞

的议案》。此议案七票赞成、零票反对、

零票弃权。

六、《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此议案七票赞成、零

票反对、零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在北京天竺空港工业区

Ｂ

区裕民大街甲

６

号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４

层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 现将召开股东大会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２

、会议地点：北京天竺空港工业区

Ｂ

区裕民大街甲

６

号北京空港科技园区

股份有限公司

４

层会议室

３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审议事项：

（

１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

２

）关于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５

、出席会议对象：

（

１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会邀请的其他人员；

（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交易结束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其授权代表；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６

、会议登记办法：

（

１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及有效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２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持股证明、法定代表人委托书及出席人

员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委托他人出席会议（授权委托书

附后），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授权人股东帐户卡及持股证明办理

登记手续；

（

４

）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到公司证券部办理登

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登记。

７

、其他事项：

会期半天。

出席会议者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联系地址： 北京天竺空港工业区

Ｂ

区裕民大街甲

６

号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

份有限公司

４０５

室

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８０４８９３０５

传真电话：

０１０

—

８０４８９３０５

联系人：柳彬

邮政编码：

１０１３１８

特此公告。

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６日

附件一：授权委托书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北京空港科

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投票指示：

表决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关于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委托人姓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股东帐号

：

受托人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委托人

（

单位

）

签字

（

盖章

）

注：

１

、就决议案委托人可在“同意”、“反对”或“弃权”方框内划“

√

”，作出

投票指示。

２

、如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３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二：《公司章程》修订内容

（一）《公司章程》相关条款具体修订：

序 号 修 改 前 修 改 后

１

第四十二条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

，

应当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

（

一

）

单笔担保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１０％

的担保

；

（

二

）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

，

超过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５０％

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

（

三

）

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

（

四

）

按照担保金额连续十二个月累计计算原则

，

超过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３０％

的担保

；

（

五

）

按照担保金额连续十二个月累计计算原则

，

超过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且绝对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以上

；

（

六

）

对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

；

（

七

）

有关部门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担保情形

。

第四十二条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

，

应当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

（

一

）

单笔担保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１０％

的担保

；

（

二

）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

，

超过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５０％

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

（

三

）

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

（

四

）

按照担保金额连续十二个月累计计算原则

，

超过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３０％

的担保

；

（

五

）

按照担保金额连续十二个月累计计算原则

，

超过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且绝对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以上

；

（

六

）

对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

；

（

七

）

有关部门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担保情形

。

公司对违反对外担保审批权限

、

审议程序规定的董事

、

监事

、

高管人员

，

根据其责任的大小

，

给与相应的批评

、

记

过

、

罚款

、

免职等处分

，

并同时接受公司所在地中国证监会

派出机构的处罚

；

涉嫌犯罪的

，

移送司法机关予以处理

。

２

第五十六条 股东大会的通知包括以下内容

：

（

一

）

会议的时间

、

地点和会议期限

；

（

二

）

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和提案

；

（

三

）

以明显的文字说明

：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

会

，

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

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

四

）

有权出席股东大会股东的股权登记日

；

（

五

）

会务常设联系人姓名

，

电话号码

。

股权登记日与会议日期之间的间隔应当不多于

７

个工

作日

。

股权登记日一旦确认

，

不得变更

。

第五十六条 股东大会的通知包括以下内容

：

（

一

）

会议的时间

、

地点和会议期限

；

（

二

）

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和提案

；

（

三

）

以明显的文字说明

：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

会

，

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

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

四

）

有权出席股东大会股东的股权登记日

；

（

五

）

会务常设联系人姓名

，

电话号码

；

（

六

）

股东大会采用网络或通讯方式的

，

应当在股东大

会通知中明确载明网络或通讯方式的表决时间及表决程

序

。

股东大会网络或通讯方式投票的开始时间

，

不得早于现

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３：００，

并不得迟于现场股东大

会召开当日上午

９：３０，

其结束时间不得早于现场股东大会

结束当日下午

３：００。

公司应根据股东大会审议提案的要求发布股东大会补

充通知

，

补充通知应当充分

、

完整披露所有提案的具体内

容

。

股权登记日与会议日期之间的间隔应当不多于

７

个工

作日

。

股权登记日一旦确认

，

不得变更

。

３

第六十二条 股东出具的委托他人出席股东大会的授权委

托书应当载明下列内容

：

（

一

）

代理人的姓名

；

（

二

）

是否具有表决权

；

（

三

）

分别对列入股东大会议程的每一审议事项投赞

成

、

反对或弃权票的指示

；

（

四

）

对可能纳入股东大会议程的临时提案是否有表决

权

，

如果有表决权应行使何种表决权的具体指示

；

（

五

）

委托书签发日期和有效期限

；

（

六

）

委托人签名

（

或盖章

），

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

，

应加

盖法人单位印章

。

（

七

）

委托书应当注明如果股东不作具体指示

，

股东代

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

第六十二条 股东出具的委托他人出席股东大会的授权委

托书应当载明下列内容

：

（

一

）

代理人的姓名

；

（

二

）

是否具有表决权

；

（

三

）

分别对列入股东大会议程的每一审议事项投赞

成

、

反对或弃权票的指示

；

（

四

）

对可能纳入股东大会议程的临时提案是否有表决

权

，

如果有表决权应行使何种表决权的具体指示

；

（

五

）

委托书签发日期和有效期限

；

（

六

）

委托人签名

（

或盖章

），

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

，

应加

盖法人单位印章

。

４

第八十条 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

，

关联股东

不应当参与投票表决

，

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

入有效表决总数

；

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应当充分披露非关

联股东的表决情况

。

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

，

关联股东应当主

动回避

，

如关联股东未主动回避

，

非关联股东有权要求其回

避

。

审议事项是否与股东具有关联关系

，

按上海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界定

。

第八十条 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

，

关联股东

不应当参与投票表决

，

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

入有效表决总数

。

关联股东有特殊情况无法回避时

，

在公司

征得有权部门同意后

，

可以参加表决

。

公司应当在股东大会

决议中对此做出详细说明

，

对非关联股东的投票情况进行

专门统计

，

并在决议公告中披露

。

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

，

关联股东应当主

动回避

，

如关联股东未主动回避

，

非关联股东有权要求其回

避

。

审议事项是否与股东具有关联关系

，

按上海证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规则

》

界定

。

５

第八十三条 董事

、

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式提请股东

大会表决

。

公司董事会

、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３％

以上的股东有权提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

、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的股东有权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

。

公司监事会

、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３％

以上的股东有权提名由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候选人

；

职

工代表监事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

、

职工大会或其

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

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

、

监事进行表决时

，

实行累积投票

制

。

前款所称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

时

，

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

，

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

。

董事会应当向股东公告

候选董事

、

监事的简历和基本情况

。

第八十三条 董事

、

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式提请股东

大会表决

。

公司董事会

、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３％

以上的股东有权提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

、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的股东有权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

。

公司监事会

、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３％

以上的股东有权提名由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候选人

；

职

工代表监事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

、

职工大会或其

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

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

、

监事进行表决时

，

可以实行累积

投票制

。

前款所称累积投票制是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

时

，

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

，

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

。

董事会应当向股东公告

候选董事

、

监事的简历和基本情况

。

董事选举在采取累积投票制时

，

独立董事和其他董事

应分别进行选举和计算

，

以保证公司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

比例

。

在实施累积投票制选举董或监事的股东大会上

，

董事

会秘书应向股东解释累积投票制的具体内容和投票规则

，

并告知该次董事或监事选举中每股拥有的投票权

。

在执行累积投票制时

，

投票股东必须在一张选票上注

明其所选举的所有董事或监事

，

并在其选举的每名董事或

监事后标注其使用的投票权数

。

如果选票上该股东使用的

投票权总数超过了该股东所合法拥有的投票权数

，

则该选

票无效

；

如果选票上该股东使用的投票权总数不超过该股

东所合法拥有的投票权数

，

则该选票有效

。

在计算选票时

，

应计算每名候选董事或监事所获得的投票权总数

，

决定当

选的董事或监事

。

６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

后

，

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

２

个月内完成股利

（

或

股份

）

的派发事项

。

第一百五十六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为公司实施积极

的利润分配办法

，

严格遵守下列规定

：

（

一

）

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

报

。

（

二

）

经股东大会批准

，

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

公

司现金分红政策为

：

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

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３０％。

公司利润

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

（

三

）

公司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

，

应当在

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

，

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

公

司最近三年未进行现金利润分配的

，

或利润分配不符合本

条第二项规定的

，

不得向社会公众增发新股

、

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或向原有股东配售股份

。

（

四

）

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

，

公司应当扣

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

，

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基本原则

：

（

一

）

公司充分考虑对投资者的回报

，

每年按当年实现

的合并报表可供分配利润向股东分配股利

；

（

二

）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

同时

兼顾公司的长远利益

、

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及公司的可持

续发展

；

（

三

）

公司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方式

。

第一百五十六条 公司利润分配具体政策如下

：

１、

利润分配的形式

：

公司采用现金

、

股票或者现金与股

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

。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

公司可以进

行中期利润分配

。

２、

公司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和比例

：

除特殊情况外

，

公司在当年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正的情况下

，

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

，

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

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合并报表可供分配利润的

１０％。

特殊情况是指以下情形之一

：

（１）

公司未来

１２

个月内拟对外投资

、

购买资产等交易累

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且

超过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

；

（２）

公司未来

１２

个月内拟对外投资

、

购买资产等交易累

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３０％。

３、

公司发放股票股利的具体条件

：

公司在经营情况良好

，

并且董事会认为公司股票价格

与公司股本规模不匹配

、

发放股票股利有利于公司全体股

东整体利益时

，

可以在满足上述现金分红的条件下

，

提出股

票股利分配预案

。

第一百五十七条 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审议程序

：

１、

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由公司经理层拟定后提交公司

董事会

、

监事会审议

。

董事会就利润分配方案的合理性进行

充分讨论

，

形成专项决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审议利润分

配方案时

，

公司为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

。

２、

公司因前述第一百五十六条规定的特殊情况而不进

行现金分红时

，

董事会就不进行现金分红的具体原因

、

公司

留存收益的确切用途及预计投资收益等事项进行专项说

明

，

经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并在公司指

定媒体上予以披露

。

第一百五十八条 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实施

：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

，

董事会须

在股东大会召开后

２

个月内完成股利

（

或股份

）

的派发事项

。

第一百五十九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变更

：

如遇到战争

、

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

、

或者公司外部经营

环境变化并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

或公司自身经

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时

，

公司可对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

。

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有关规定

。

公司调整利润分配政策应由董事会做出专题论述

，

详

细论证调整理由

，

形成书面论证报告并经独立董事审议后

提交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

。

审议利润分配政策变更事项

时

，

公司为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

。

第一百六十条 公司股东存在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

的

，

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

，

以偿还其占用

的资金

。

（二）原《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七条的序号调整为第一百六十一条，后续

条款序号依次顺延。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９２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８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在《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新疆中泰化学股份

有限公司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无修改议案的情况，也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时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上

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四楼会议室。

３

、会议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郑欣洲先生。（董事长王洪欣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现场会议，

经过半数董事同意推举郑欣洲董事主持。 ）

６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３９７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为

３７２

，

２８６

，

０５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２．２５１０％

。

２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代表

４

人， 代表

４

家股东，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３４０

，

８０８

，

５７１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９．５２４１％

。

３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３９３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３１

，

４７７

，

４７９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７２６９％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上海市浦栋律师事务所唐勇强律师、崔莹律师

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制定《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分红政策及未来三年股东回报

计划（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

３４５

，

９００

，

８７５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２．９１２７％

；反对股份

１１

，

９４１

，

３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２０７６％

弃权股份

１４

，

４４３

，

８１５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４

，

４００

，

５１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８７９７％

。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

３４５

，

８５７

，

７７４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２．９０１１％

；反对股份

１１

，

７５７

，

４１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１５８２％

；弃权股份

１４

，

６７０

，

８６６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４

，

６１０

，

９６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３．９４０７％

。

（三）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中央预算内

投资拨款资金转为国家资本金的议案；（此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新疆投资发展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

１５１

，

６８０

，

８１８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８４．６０８２％

；反对股份

１７

，

４４６

，

３４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３１６％

；弃权股份

１０

，

１４７

，

２７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０

，

０３１

，

０６９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５．６６０２％

。

（四）审议通过关于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申请阜康工业园二期化工项目银团

贷款及本公司为其提供保证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份

３４５

，

５７７

，

４３６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２．８２５８％

；反对股份

９

，

３８１

，

７２２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５２００ ％

；弃权股份

１７

，

３２６

，

８９２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７

，

２５０

，

０９１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４．６５４２％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浦栋律师事务所唐勇强律师、崔莹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二

○

一二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

员的资格、现场大会及网络投票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是真实、合法、有效的， 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上海市浦栋律师事务所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八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０７

证券简称：北新路桥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９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者变更提案情况发生。

二、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２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高新区高新街

２１７

号盈科广场

Ａ

座

北新路桥公司

１７

楼会议室

４

、召开方式：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５

、召集人：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６

、主持人：副董事长陈刚先生

７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１

、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３

名，其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为

２１３

，

５００

，

４０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权总数的

４９．７９４７％

。

２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２

名，其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为

２１３

，

４８０

，

４０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４９．７９％

。

３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１

名，其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股份

总数为

２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４７％

。

４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人员

列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２１３

，

５００

，

４００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回避。 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２

、审议并通过了《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股东回报规划（草案）》；

表决结果：

２１３

，

５００

，

４００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回避。 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３

、审议并通过了《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回报规划事宜的

论证报告》；

表决结果：

２１３

，

５００

，

４００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回避。 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４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２１３

，

５００

，

４００

股同意，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回避。 同意股数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上述议案详细内容见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结论意见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均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关于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二年八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７３

股票简称：上海梅林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９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股权收购意向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本次签订的仅为股权收购意向书，属于意向书双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

意向性约定，股权收购意向书付诸实施和实施过程中均存在变动的可能性。

２

、本股权收购意向书项下具体实施需要交易各方签订相关正式的收购协议或合同，并

履行各自的相关决策、审批等前置程序。

３

、本股权收购意向书及其后续的协议或合同的履行存在不确定风险，包括但不仅限于

履约能力、市场、法律等方面。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梅林”、“本公司”）正筹划收购江苏省食

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食集团”）肉类业务资产，现就本收购事宜发布提示性公告如

下：

一、本次对外投资概述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本公司与苏食集团（以下简称“双方”）签署《股权收购意向书》，意向

书中约定：

上海梅林拟收购苏食集团下属子公司江苏省苏食肉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苏食肉

品”）不少于

５１％

的控股权及江苏淮安苏食肉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淮安苏食”）不少于

５１％

的控股权（以下简称“苏食集团肉类业务资产”、“交易标的”；苏食肉品及淮安苏食合称为

“标的公司”；本次股权收购简称为“本次交易”），具体收购价格将参照本公司聘请的具有证

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对苏食集团肉类业务资产进行的审计、评估情况，并参考最终由资

产评估师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由交易各方商议确定。

２

、本次签订的《股权收购意向书》仅为意向性约定，意向书不具有法律效力（除保密以

及争议解决），意向书付诸实施及实施过程中均存在变动的可能性。 本意向书中关于收购的

具体实施方案需经本公司董事会通过后，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批后实施。

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４

、本次交易所需全部收购资金将由本公司自行筹措，不涉及发行股票及公司债券。

二、本次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 上海梅林拟通过现金的方式分别向标的公司股东方购买苏食肉品不少于

５１％

的控

股权及淮安苏食不少于

５１％

的控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海梅林将拥有苏食肉品、淮安苏食的控股权。

２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

１

）江苏省苏食肉品有限公司

名称：江苏省苏食肉品有限公司

住所：南京市浦东北路

９

号

法定代表人：蒋维群

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自然人控股）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的批发与零售（按食品流通许可证范

围内经营）。 一般经营项目：农副产品销售，制冷、肉类加工设备工程设计、施工、安装、维修、

纸及纸制品、塑料制品、普通机械的销售，畜禽、水产品养殖，植物种植，仓储，肉类、禽类的

进出口业务。

截至目前，苏食肉品的股东：

股东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苏食集团

２

，

２４１．８１２ ７５．９７％

蒋维群

７５８．１８８ ２４．０３％

合计

３

，

０００ １００％

注：蒋维群除本人持有

０．８０７７％

外，替苏食肉品隐名股东叶俊新、张静、江卫兵等共计九

十五人持有其余

２３．２２２３％

（

２

）江苏淮安苏食肉品有限公司

名称：江苏淮安苏食肉品有限公司

住所：江苏省淮安市江苏楚州经济开发区铁云路

５８

号

法定代表人：刘天成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生猪屠宰；禽类屠宰加工及销售；食用动物油脂（猪油）生产、

销售（有效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肉制品（腌腊肉制品、酱卤肉制品、熏煮香肠火腿制品）生

产及销售（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６

日）；速冻食品［速冻其他食品（速冻肉制品）］生产、

销售（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９

日）（以上限销售本公司产品）。 一般经营项目：生、鲜食用农产

品｛畜禽、生鲜肉、禽蛋、水产品、血豆腐（猪血）、蔬菜｝销售；房屋（冷库）、场地出租。 （经营范

围中涉及专项审批规定，需办理专项审批后方可经营）。

截至目前，淮安苏食的股东：

股东 出资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江苏省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９５０．００ ９５．００％

江苏省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工会

５０．００ ５．００％

合计

１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三、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意义和影响

苏食集团是江苏省内的老牌肉品生产销售企业，其肉类业务线拥有广泛的、稳定的、多

元化的销售渠道以及优秀的管理团队， 其在江苏省内的肉类产品市场具有稳定的销售份

额，具有相当的区域竞争优势。

上海梅林本次收购的目的， 在于利用苏食集团在江苏省内的肉制品销售渠道资源，大

力推进本公司爱森高端品牌肉的扩张，增强销售辐射范围，提升盈利能力；同时，苏食集团

肉类业务资产的肉类产品也将借力上海梅林的品牌优势及渠道资源， 扩大上海区域中、低

端肉食品市场份额，与爱森品牌肉形成产品互补，发挥协同效应，实现爱森及苏食在长三角

地区的共同发展。

四、本次签署的《股权收购意向书》主要内容

１

、本次交易的审计（评估）基准日暂定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收购价格以具有证券从业资

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为作价基础，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

２

、本意向书签订双方确认，本意向书仅作为交易各方有意进行收购的意向约定，正式

的收购事项有待于完成审计、评估并经交易各方进一步磋商后，由交易各方签署正式的收

购协议或合同；

３

、本意向书签署后，除非事先得到另一方的书面同意，否则无论本次交易是否完成，亦

无论本协议是否被终止、解除、撤销、认定为无效或履行完毕，交易各方均应承担对本次交

易、交易相关的协议和资料的保密义务。 未经对方书面同意，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

４

、该收购意向书已由上海梅林及苏食集团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６

日签字、盖章且生效。

五、其他

１

、本公告仅为本公司签署股权收购意向书的提示性公告，待对交易标的进行审计、评

估后，本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临时公

告格式指引》等规定以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要求，按照相关权限对本次收购事宜进行审

议；公司本次收购事宜尚处于筹划阶段，在公司未完成法律程序、未实施收购之前，不会对

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业绩带来重大影响。

２

、本公司将按照本公司《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相关监管规定，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及

信息披露义务。

３

、公司郑重提示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１

、上海梅林与苏食集团签署的《股权收购意向书》；

２

、苏食集团、苏食肉品、淮安苏食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上海梅林正广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０８

证券简称：舜天船舶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１

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权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收到第二大股东

江苏舜天国际集团机械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舜天机械”）通知，舜

天机械的控股股东江苏舜天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舜天集团”）将其持

有舜天机械的所有股份均转给江苏省国信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国信集团”），并已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

上述变更前，本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和控制关系图如下：

上述变更后，本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和控制关系图如下：

综上，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以及最终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江苏舜天船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二年八月十七日


